采购单位须在平台发布网购信息的时候，在平台的“补充说明”栏中发布以下内容: 
1、本次我公司需采购固定资产一批（见清单），拟选择 1 家报价供应商为中选供货商
2、报价单位需仔细阅读《固定资产网上采购文件》，完全同意并支持本《文件》所有条款者，方可在“湖南中烟网络集中采购平台”上报价，并按要求下载填写《报价单》，盖章签字扫描后上传作为平台报价附件。《报价单》中的报价情况与平台报价情况应确保一致。
3、未及时上传加盖公章的《报价单》、未按要求报价或漏项报价、未提供样品或项目评审资料（如需提供时）、未提供授权代理文件验证或其他需要验证的证照的（如需提供时）视为无效报价。
4、报价单位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个人或者存在控股关系，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，不得在本项目中同时报价。
5、双方确定成交后，报价单位未按《固定资产网上采购文件》或合同要求及《报价单》承诺提供相关服务的，除承担相应责任及所造损失外，还将取消下一批货物的中选资格。情况严重者，我公司将单方面解除合同、订单或《中选通知书》，将报价单位纳入湖南中烟“不诚信供应商”名单，取消后期服务机会，并拒绝其一年内参加湖南中烟的任何采购活动，同时提交阿里巴巴B2B交易平台处理。违反法律、法规的，移交司法机关处理。
